附件1

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奖补资金申报流程

符合奖补条件的农业用水主体于当年12月份填写奖补资金申报表连同相关资料向所在镇（街）申请奖补资金，包括用水定额、用水量、水费缴纳凭证、银行账户信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农户）等相关资料复印件。所提供资料必须实事求是，真实可信，杜绝虚报、重报等现象。



资料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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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与审核
镇(街）负责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部门收齐申报资料后，严格按照奖补条件，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完成对奖补对象进行审核确认。
报送审定
审查后公示
经审核无误后， 镇（街）将奖补对象信息（奖补资金申报表）在奖补对象所在行政村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7日，并拍照保存。
公示无异议后，镇（街）经办人、分管领导提出审核意见和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报送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审定。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根据镇（街）汇总上报情况，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对奖补对象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查，确定奖补对象和奖补金额，经办人、分管领导在资金申报表上提出审核意见和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报区财政局备案。

